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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1〕54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代建局民生环保类项目
绩效自评复审意见的通知

市代建局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绩效自评报告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韶

关市财政局关于明确 2021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名

单及组织现场评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1〕6 号）

的要求，我局组织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成立的评审小组对你单位

报送的韶关市代建局民生环保类项目绩效自评相关材料进行了

审核，形成了复审意见。

一、审核结果

审核结果基于你单位报送的相关材料，你单位对基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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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实性负责。

你单位列入自评核查范围的财政支出项目是“韶关市代建

局民生环保类项目资金 1800 万元”。经审核，项目绩效得分

“80.1”分，绩效等级评定为“良”（见附件）。

二、主要问题

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工期严重滞后，项目管理有待加强。

一是项目工期严重滞后。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，本项

目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获市发改立项批复；2018 年 4 月 18 日

通过了项目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总承包招标拦标上限价审查；

2018 年 8 月 28 日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。根据《市级财政

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》，若项目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6

月 15 日，从“韶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管理局与韶关市新

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

司（联合体）签订的协议书”中明确注明：工程合同工期总日

历天数：设计施工工期共 200 日历天（其中：勘察、设计工期

为 50 日历天；施工工期 150 日历天），至今已远超合同约定工

期，工期严重滞后。二是项目资金使用率较低。2020 年本项目

安排资金 1800 万元；实际支出 1081.19 万元，资金使用率为

60%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项目预算编制不够准确，未能充分

预计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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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设置缺乏针对性，指标不够具体，难

以衡量项目实施效果。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《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

息表》，项目单位仅设置了“封场面积”、“工程质量合格”、“按

计划完成土建任务”、“根据合同按预算及进度支付”等诸如此

类产出指标，绩效指标设置过于单一，且缺乏可衡量性；对于

社会效益指标、环境效益指标和公众满意度指标，则全部为定

性指标，难以评价其是否达到预期的效益和效果。

三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完善项目实施方案，加强项目监管力度。一是项目

实施前，应明确制定各项具体工作的时间安排、人员安排，明

确项目如何开展，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实施。二是加强项目

监督管理力度，明确项目完成的时限，加快完工进度，制定有

效措施以确保项目尽快投入使用。

（二）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提升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和全面

性。一是在预算编制时，根据项目特点设置产出指标、效益指

标、满意度指标。本项目除了数量指标外，还可以增加以下指

标，如“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”、“工程建设完成时间或按期完

成率”、“污染治理覆盖率”、“地表水水质达标率”、“填埋垃圾

渗沥液处理合格率”、“群众对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防治满意率”

等。二是重视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工作。通过封场等系列工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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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雨水渗入，改善场区环境，控制环境污染，应定期开展对

垃圾场周边群众及垃圾场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调查，提高社会群

众的环保意识以及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，实现生态环境可

持续发展。

附件：韶关市代建局民生环保类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2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 局经济建设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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